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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费上涨的背后探究 
 

李腊枚 
（湖南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 长沙 邮编：410082） 

 

摘要：学费作为大学经济利益纠葛最为直接的部分，其涨幅的变化必然为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继2007

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高教学费 5 年“限涨令”到期之后，大学学费迎来了新的上涨浪潮，有媒体甚至声称

“报复性上涨”。一场有关大学学费问题的唇枪舌剑的讨论在所难免。笔者在知网上搜寻 2013 至 2014

年有关大学学费上涨的期刊数据作为材料，进行分析以得出更深刻的见解，以推进学费问题背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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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学费上涨现象 

自 2013 年以来，新一轮的学费上涨浪潮主要波及以下地区。 

部分省份学费上涨一览表 

地区  

 山东 江苏 浙江 宁夏 贵州 广西 

方式 学年收费改

为学分收费 

学费上涨 

 

比例 约为 20.96% 

 

本科：

11.1%～

47.8%；专

科：

11.3%～

49.6% 

13%～

46% 

 

约为 62.2%

 

15.2%～

40% 

 

均为

36.2%；部

分专业涨

90% 

 

上调前 47%     25.40% 学费

占生

均成

本比

例 

上调后 32.10%   农村：

81.9%；城

市 25.5% 

 35% 

特殊说明 学费平均调

整幅度为两

成约为 800 元 

 

医学专业

涨幅最大

为47.83%

 

工科、

医学类

专业约

为

31.8%；

最高为

86.7%；211

院校可在

此基础上

上浮 10%;

 按专业类

别进行收

费，优质

专业收费

可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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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专

业为

13%～

14%之

间；学

院级别

的高校

最高为

46% 

其中文史

理医专业

均超过50%

 

限额的收

费基础上

上调

10%,但专

业类型不

可超过全

区的 30%

公布途径 听证会 

据上表可知，高校均采用听证会开式公布的学费上涨方案。新规定的学费标准均呈上涨

趋势。除山东省由学年收费改为学分收费之外，其他省份都是通过传统的学费上涨方式来提

高高等教育收费。通过比较，各省之间学费涨幅跨度较大为 11.1%～90%之间不等，不同的

学校层次及专业之间也存在着差别，以广西省为例，明确提出按专业类别进行收费，优质专

业收费可在最大限额的收费基础上上调 10%以致部分专业上涨 90%。医学类及工科类的学费

上涨较高，这与不同专业之间设备及教育成本相关。在上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上调之后

学费占生均成本的比例。在给出数据的省份中，学费上涨之前与上涨之后的比例都超过国家

所规定的政策底线的 25%。此政策线源于国家教委于 1996 年所出台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

暂行办法》中规定：“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 25%，具体

比例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承受能力调整到位。”很明显，上表省市的学费上涨违反

了这一规定。 

通过纵向的政策探究，也可找到我国学费上涨轨迹。 

历年高校学费及资助变动轨迹 

年份 相关政策 学费收取情况 

1949～

1988 

免学费（只收教材费、住宿费、伙食费） 学费全免并给予经济补

贴。 

1989 开始实行大学收费制度，并出台《关于

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

确定学杂费、住宿费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

区及直辖市的物价、财政及教育部分确定 

200～1000 元；波动较小。

1996 “并轨”招生试行并出台《高等学校收

费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学费

标准即不得超过生均教育培养成本例的

25%。 

1996 年超过 2000 元；1997

年上涨 30%～50%；1999 年增至

2769元，比上年增长40.3%；2000

年达到 5000 元，特殊专业高达

上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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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国家发改委、教育出台《关于建立和完善教

育收费决策听证制度的通知》确定教育收费

决策的听证制度 

2005 国家发改委出台《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

审办法(试行)》规定高校教育培养成本的四

大部分：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出及固定资产折旧 

与高校扩招并行，收费较高。 

2007 国务院健在《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

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规定“今后五年各

级各类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

2006 年秋季相关标准”的“限涨令”。 

学费暂未变动 

2013～ 山东、浙江、宁夏等多个省市召开听证会公

布学费上涨信息，部分省区平均涨幅高达

50%。 

学费上涨 

    
由上表可知，自 1949 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经历一个由免费、自行收费、高收费、

限费、及重新涨费五阶段。每阶段都由政府出台相关文件进行确定，以保证其学费收费标准

有法可法。由此可得出：高等教育收费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但高校学费大幅度、大规模

的上涨是否也势在必行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作者认为高校学费上涨涉及到社会、

经济及教育公平等多个方面，并非高校或者是政府的一厢情愿所能决定的。 

 

一、大学学费上涨的各界反应及评论 

5 年学费限涨禁令解除之后，全国各地的部分高校纷纷召开听证会公布学费上涨信息，

从而引发的社会各界广泛讨论。作者搜寻了近两年来直面大学学费上涨问题的 15 篇期刊文

献及报纸摘要，并作出如下统计。 

 数量 总计 

期刊、杂志类 8 来源分类 

报纸类 7 

15 

刊物名称 《教育与职业》、《工人日报》、《重庆商报》、《北方人（悦读）》、

《IT 时代周刊》、《中国消费者报》、《杂文选刊》、《济南日报》、

《人民政协报》、《决策探索》、《中国高教研究》、《人民法院

报》 

 
由上表可知，不同类型的权威报纸及刊物焦聚学费上涨问题，这说明大学学费上涨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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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一个教育领域问题，也一个有关乎资源配置的社会经济及民生的综合性问题。高校学费

改革及其变化必将是一个系统工程。 

大学学费该不该涨？涨多少？如何定价？及学费是涨还是该降？社会各界对学费上涨

问题发起了连续的追问，引发了一列的思考与担忧。有调查显示，仅有 7.5%的被调查者能

够接受每年5000元以上的大学收费标准，有71.6%的广州人觉得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高[1]。

确实，家长们感觉到压力很大，必须省吃俭用来积攒学费，因此，盼望能出台新的助学政策。

高校涨学费也激起了学生对高校人才培养成本意识的考虑，如何科学地核算高等教育生均成

本也成为了确定大学学费的前提。教育部回应则认为此番高校调整收费在城乡居民可承受范

围之内。在高校看来，物价水平和办学成本上升，而且近些年来大学学费一直未变动，虽然

财政投入持续增加，但仍难以满足高校发展的需求，涨学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则名为“高

校岂能把涨学费当作救命稻草”的评论道出高校是迫于债务危机的压力而上涨学费。这使得

寒门学子发愁，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偏离了教育正轨。在高校财务内部则乱象从

生，科研与工程腐败吞噬数以亿元的办学经费。涨学费只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实则

是要求学生为学校不合理的“穷坑”买单。另外，许多媒体评论人、学者及业内人士也参与

了讨论。由此，便引来了高校应正视财务公开的呼声。高校应公开学校经费来源及各项年度

经费预算与决算方案，使钱花得透明，学费涨得明白。讨论认为为了确保透明、公平与合理。

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及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与问责。其次，高校自身也应开

源节流吸纳社会资本捐资办学。高校在学费上涨问题上应“有度”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运行

的路子走，加大对贫困学子的补助力量，莫忘穷人教育学。对于高校学费互相攀比的“报复

性上涨”以致突破政策“红线”的现象也应追责并禁止。最后，完善内部财务运行机制度，

解决好涨学费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最终提高教育质量与公众满意度，使高校涨学费物有

所值。 

社会各界对学费上涨看法不一，观点鲜明、针砭时弊，但有些观点确有偏激之嫌。作者

认为家长、学生、及高校作为学费上涨最核心的利益主体，必然会从有利于自身最大利益化

的角度进行思考；媒体评论人、学者及业内人士作为高等教育的社会间接利益相关者，以旁

边者的姿态来论证学费上涨问题，其观点确实令人耳目一新。通过分析可得出：以上观点均

从两大阵营进行论证即高校涨学费势在必行与高校学费不该“突出猛进”。但不管是核心利

益主体还是间接利益相关人都缺乏深刻、全面地分析，对此，作者将在综合各界观点并加以

分析基础上提出自已的见解以推进高等教育学费研究。 

 

二、大学学费上涨的思考 

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子系统，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与生俱有的教育性。学费制度作

为大学财务制度中的主力军。传统上，人们习惯于从公益性与经济性的角度来讨论大学学费

上涨问题。这可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中找到最好的解释。高等教育的非竞争性但具排他

性，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而是准公共产品，个人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则应激纳学费。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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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是教育成本的分担，教育成本分担遵偱着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2]谁受益，谁出资，受

益原则集中体现了经济性。国家、社会、个人及高校自身都面临发展与受益的需要，都应出

资办学，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成本上涨，高校有理由通过其中的适度上涨学费以促进

自身发展，特别是其中的民办私立院校，在无政府大量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学费收入对学校

的发展至关重要即以学费上涨为纽带实现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良性“寻租”。但同时，也要体

现能力原则即成本分担应考虑到学生家庭经济条件的承受能力。对于经济实力较强个人或家

庭的尽量多承担，而对于家庭贫困，经济实力较弱者尽量少担。体现在现行的制度中则表现

为建立健全的贫困生资助体系，通过奖、助、减、免、贷的形式资助经济实力较弱者。确保

在学费上涨的背景下，寒门学子也能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充分体现教育的公益性。正如

具有明显公益性质的中世纪欧洲大学学费政策。但作为自治机构，大学必须自行解决其教学

经费问题，这也就是公益性与经济性的矛盾，但中世纪大学学费的 10%均由贵族承担，主要

得益于其最具特色的“分期付款”与“差异化收费”。解决其了自身经费运转的问题，又保

证了教育活动的公益性质。虽然，时代背景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与当时相差甚大，但可从其

中汲取到有益的经验与教训，指导当前的教育实践。 

大学学费上涨为何如此备受大众关注？这反应了社会各界对大学发展的多元价值诉求

的要求。纠其原因，在于如何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尽可能降低其生均培养成本，

最大化高等教育职能价值。虽然大学作为学术团体，有其自治的权力，然而，置身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中，也不免受到来自政府及市场经济的影响。以自由为价值内核的新自

由主义认为：要在尊重个体权利的基础上，强调市场作用的最大化和政府干预的最小化，依

靠市场竞争机制来调节经济关系，奉行分权思想。[3]作者将以新自由主义为背景从政府、市

场及大学自身来谈论大学学费上涨问题。 

首先，应理顺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从历年高校学费及资助变动轨迹上看，高校的每

次学费变动，均是在政府的相关文件指导下实施。然而高校是一个自治的团体，政府应适当

的“分权”，充当有限政府及“小而能”的角色，负担必要的高等教育经费开支，完善对高

校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使高校在对学费如何定价等问题上有更大的自主权。高校在拥有更大

自主权力的同时，应勿忘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原则。高校应根据不同层次及专业的具体情况，

制定合理的学费收取制度，完善学费收取的动态机制，同时，有必要使内部财务运行机制公

开、透明化。 

     其次，高校应走向社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一提起市场，便可联想到“价格”、“竞

争”、“效益”等代名词。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大学学费如何定价，以激发大学活力与

竞争力来获取最大的教育效益与质量，这是大学多方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问题，也符合大学

发展的多元价值诉求。市场化本身就是一种可资利用的工具性资源，可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

益，大学通过建立与市场相匹配的竞争机制，转移高校办学所面临的财政负担。将原来由政

府承担的财政责权，通过市场的调配，使高校广泛吸引社会资金捐资办学。在这方面，美国

就是一个很好的典例：在全美范围来看，来自州政府的经费占州立大学总收入的比例从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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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46%降到 2000 年的 36%。[4] 

最后，建立以法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学制度，协调好政府、市场及高校之间的关系。学费

作为大学经济利益纠葛最为直接的部分，其涨幅的变化，引来了各界激烈的讨论与反思。从

政府、市场及高校自身三大主体出发，如何协调、规范、整合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作者认

为应从制度上进行努力。去掉政府对大学过度管理的枷锁，构建“小而全”的政府角色，对

高校进行监督与问责，积极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市场，一方面发挥其对资源调配作用，

转移高校发展的财务性压力，最大化高校职能价值；另一方面也要预防市场化的消极影响，

体现教育的公益性，使学费上涨维持在公众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避免学术功利化与知识商

业化。作为自治团体的高校应坚守学术本位，在经济性与公益性决择之间，应偏爱后者，保

证学费上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在北大百年校庆上所言：大学开

展研究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是无可厚非的，同样，大学教育帮助学生寻求实用和令人满意的职

业也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的杰出性是无法用美元和人民币来衡量的；最

好的教育不仅使我们在自已专业中提高生产力，而是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

塑造健全完善的人。[5]从现行的制度上来看，生均培养成本为 1996 年所规定的“红线”为

依据，这显然不合时宜，引发争论也理所当然。 

总而言之，学费上涨只是大学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所引发的问题。只有建立以法制为

基础的现代大学制度，规范三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大学学费上涨，涨多少等一系列问题

将不再问题，一切都在制度的合理运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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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uition costs is the direct part of Complex economic interests in University, which will 

arouse public concern when it face a change. The tuition costs will begin a new wave of rising tide after 
the expire of limited rise order of five years which is published in 2007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Some 
Media even claimed it as Retaliation rise. A fierce debate about the tuition costs rising is inevitably. The 
author search for the Periodical data about the College tuition increasing as the first hand material in 
order to get more valuabl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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